
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傳染病疫情處理流程 SO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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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由校長或學務主任召開會議，研議是否停課。 

2.導師發給「停課家長通知」，聯絡有症狀學童之家長帶去就

醫，提醒家長傳染病臨床症狀。 

3.學校行政通報華漕衛生服務中心、研議補課、協助午餐調整

並加強班級清潔、交通車消毒等事宜。 

**校方知悉 24小時內完成各組通報流程。** 

導師或發現之老師向健康中心通報並填寫「校園

傳染病事件通報單」，並通知家長帶回就醫（如有

兄弟姐妹就讀本校，則一併帶回），同時安排班

級、廁所及搭乘校車消毒。確診單繳交回健康中

心，健康中心依規定上報華漕衛生服務中心。 

是否達到停課標準 

學生出現傳染病症狀 

1.水痘症狀為微燒（37.5~39度）、顫抖、腹痛、肌肉或關節酸

痛，皮膚出現斑丘疹，然後由臉、頭皮往軀幹及四肢延伸。 

2.麻疹症狀為發高燒、鼻炎、結膜炎、咳嗽和在發燒 3～4 天

后口腔下臼齒對面內頰側黏膜上出現柯氏斑點。 

3.腸病毒症狀為有突發性發燒、嘔吐、咽峽部(喉嚨 後方)出

現小水泡或潰瘍。 

4. 流感症狀有發燒、頭痛、肌肉痛、疲倦、流鼻涕、喉嚨痛

以及咳嗽等，潛伏期短約 1~4 天。 

停課 是 否 

導師協助追蹤傳染個案，並組織班級聯絡網，即時瞭解班

上學生狀況。 

 

停課次日起，請導師每日追蹤停課

班級學童健康現況 
3天內 

1. 發給學童衛教單張，提醒家長傳染病

臨床症狀。 

2. 全班學生在教室或密閉空間需戴口

罩及提醒學生勤洗手。 

3. 每日追蹤生病學童現況至復課。 

4. 該班級加強消毒。 

5. 針對交通車加強消毒。 

6. 該班級所在樓層廁所消毒。 

每日追蹤學童現況至復課。 

1. 透過導師向體衛組回報學童健康現

況，持續追蹤至復課。 

2. 學生需持醫生開立之痊癒證明，並加

註已無傳染力，方可復課。 

備註： 

1. 校園傳染病事件通報單放置於本校健康中心。 

2.  

是 否 

1.水痘停課標準：同一班級 3天內 2人（含）以上。 

2.腸病毒停課標準：七天内、同一班有两名以上。 

3.流感停課標準：七天内、同一班有两名以上。 



校園傳染病事件通報單 

傳染病類別 □水痘  □腸病毒  □流感  □其他傳染病              

通報時間 
 

病患資料 

班級： 

姓名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性別： 

目前位置： 

發生時間 
 

發生地點 
 

事件經過摘要 

 

處理情形 

 

 

健康中心 體衛組      學務主任  校長 

總務主任 生輔組     

 


